
附表1

福建省农村危房改造审批表
县（市、区）名称： 
	户主
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　
	年龄
	 
	家庭人口
	　

	家庭月人均收入
	　
	身份
证号　
	　

	保障
类别
	□五保户       □低保户      □贫困残疾人      □原苏区、老区国家重点优抚对象   

□革命“五老”人员       □其他贫困户

	家庭详细地址
	　

	家
庭
其
他
成
员
情
况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年月
	与户主
关系
	职业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房屋
结构
	□混合结构   □木结构   □石结构   □生土结构   □其他

	房屋
状况
	□严重破损房 □部分严重破损房  □一般破损房 □无房
	房屋面积（平方米）
	　
	需拆除重建
(修缮加固)

面积（平方米）
	　

	申请
意愿
	 □拆除重建   □修缮加固
	自筹资金（万元）
	　
	动工时间
	　

	总建设金额（万元）
	
	资金渠道：
	中央补助资金    万元、省级补助资金    万元、市县级补助    万元、农户危房改造贷款    万元、农户自筹资金    万元、其他社会捐助资金    万元。

	一卡通账户
名称
	　
	账号
	　

	贫困情况
说明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主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村委会评议意见
	 经调查和村委会评议，上述情况属实。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，建议补助其（□拆除重建   □修缮加固） 住房，如作为补助对象，我们将督促其按质按时完成施工任务。
单位（盖章 ）
调查人：         村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乡镇审核意见
	  经调查和评审，上述情况属实，建议补助其（□拆除重建   □修缮加固）住房。
单位（盖章）  

调查人：         乡镇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意见
	  经调查、审核，上述情况属实。经研究同意其对房屋进行（□拆除重建   □修缮加固） 共安排补助资金    元。
单位（盖章）
调查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表2

福建省201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验收表
	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  乡镇       村
	      年  月   日

	户主姓名
	　
	身份证号码
	　
	家庭人口
	　

	家庭类型
	□五保户    □低保户    □贫困残疾人家庭      □原苏区、老区国家重点优抚对象   □革命“五老”人员   □其他

	原居住地
	　
	改造
方式
	□集中统建  □拆除重建  □修缮加固

	改造前房屋结构
	□混合结构   □木结构   □石结构   □生土结构   □其他
	改造前
面积
	　
	改造后
面积
	　

	改
造
验
收
记
录
	属于拆除重建的，对照设计图纸，逐项检查施工情况如下：
验收人：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
	属于修缮加固的，重点检查加固部位修缮情况（是否符合结构安全要求）如下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人：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资
金
补
助
	已补助
	剩余补助　
	一卡通账号
	

	
	拆除重建
	修缮加固　
	拆除重建
	修缮加固
	
	

	
	
	
	
	
	
	

	审批意见（是否同意该农户改造项目验收合格，并拨付剩余补助资金）：
房屋业主（签字）：
承建工匠（签字）
或施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人
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乡镇村建站负责人
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
附表3

福建省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表
	地　址　情　况
	农户情况

	省
	设区市
	县（市、区）
	乡（镇）
	村民委员会
	村民小组
	户主姓名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	
	
	

	农　户　情　况

	家庭人数
	民族
	农户贫困类型
	上年家庭
年纯收入
	旧住房
建造年代
	旧住房
建筑面积
	旧住房结构类型
	农户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
	改　造　情　况
	进度情况

	改造原因
	改造方式
	改造后房屋
结构类型
	改造后
房屋面积
	改造后
房屋产权
	批准日期
	开工日期
	竣工日期

	
	
	
	
	
	
	
	

	资　金　情　况
	

	总投资
	政府补助资金
	农户危房
改造贷款
	农户其它
自筹资金
	

	
	其中，中央补助资金   万元、省级补助资金____ 万元、市县级补助资金____万元
	
	
	

	改造前照片
	改造中照片
	改造后照片 


附表4

	沙县201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月份进度表

	  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月度：    月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	    县（市、区）
	开工户数
	竣工户数
	已落实的各级补助资金数额
	县级财政已拨付各级补助资金数额
	完成投资总额

	
	
	
	
	
	

	
	
	
	　
	中央补助资金
	省级补助资金
	地方各级补助资金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省级下达年度任务数量   户
	户
	户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国家下达年度任务数量   户
	户
	户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 附表5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村“十三五”期间危房改造对象公示表
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6年   月   日
	序
号
	乡镇
（街道）
	行政村
	姓名
	家
庭
人
口
	改造后
住址
	改
造
年
份
	联
系
方
式
	身份证号码
	贫困户对象类型
	房屋状况
	改造类型
	家庭年收入
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建档立卡户
	一般贫困户
	C级危房
	D级危房
	异地搬迁
	原址拆旧建新
	修缮加固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分散供养五保户
	低保户
	贫困残疾人家庭
	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
贫困线1.5倍的农户
	
	
	集中
	分散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抄送：县监察局，县财政局，县审计局。
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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